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科 

科學會費退費申請 
申請須知： 

 一、繳納會費後，除遇重大事故或休學、退學、轉學外，不得申請退費。 

 二、符合退費條件者，本會以核退當學期已繳納之社費為原則，退費者不得要 

   求追溯以往已繳納之會費。 

 三、退費標準： 

  1.開學後一個月內申請退費者，得以全額退費。 

  2.開學後未逾學期二分之一者，退還二分之一會費。 

  3.開學後已逾學期二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
 四、退費後如有再次加入化妝品應用科科學會會員，需繳納當學期之社費為原則。 

申請人  學號  

班級  連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退費事由：(請勾選) 

□休學  □退學  □轉學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  審核欄(粗框內請勿填寫) 

收件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審核結果： 

□不通過 

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通過 

  □開學後一個月內，得以全額退費。 

  □開學後未逾學期二分之一者，退還二分之一會費。 

總計退費金額           元整 

申請人簽章 正(副)總務簽章 正(副)會長簽章 指導老師簽章 社章 

     



化妝品應用科科學會費退費申請證件影本黏貼表 

※請注意：學生證需蓋有當學年（期）註冊專用章。 

證件正面影本黏貼處 證件反面影本黏貼處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

學生證正面影本 
學生證反面影本 

學生證需蓋有當學期註冊專用章 

 

註冊組相關文件正本請在繳交申請書時直接附上。 


